
Appier與臺大資訊學群人工智慧暨頂尖研究獎勵計畫 
 
計畫緣起與目標： 
Appier 成立於 2012 年，專注於人工智慧與跨螢技術，並以人工智慧技術為基礎幫助企業解決

跨螢世代的各種複雜難題，讓更多領域的企業透過人工智慧應用擬定最佳的商業策略。Appier
研發團隊均擁有豐富人工智慧、運算系統和人機介面之軟硬體研發經歷，並深深體會將先進的

研究成功實踐到應用需要豐碩的資源與支援，並結合資訊科技不同領域之關鍵技術，才有機會

躍登國際舞台而激發更多創意應用。 
 
有鑑於人工智慧前景廣闊，必須有緊密的產學合作才能更符合產業和市場需求，並發展出更高

互動性、更專精的人工智慧應用，從而解決更多人類生活和商業難題。為了促進產學合作以培

育台灣優秀的資訊科學相關人才，Appier率先攜手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學群啟動產學合作人才培

育計畫，藉由「Appier與台大資訊學群人工智慧暨頂尖研究獎勵計畫」為優秀學子提供業界資

源及更多將人工智慧與資訊科技相關研究在國際舞台發表的機會，以緊密的產學合作活絡人

才、鼓勵臺灣學子在學期間就能培養宏觀的視野及參與國際級的創新交流。 
 
計畫對象： 

●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從事資訊科技相關領域研究之博碩士班及大學部學生(包括

但不限於資訊學群：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及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

究所生醫資訊組之學生)，其研究論文主題及內容已獲臺灣大學資訊學群Promotive 
Top Conference列表(http://tinyurl.com/csietopconf : 內含人工智慧、硬體與架構、應

用與媒體、系統科技、程式語言與軟體工程、演算法與理論、資料庫相關等領域) 中任

一會議或經本計畫之評審委員認定之同等級人工智慧與資訊科技相關會議發表資格

者。 
● 未獲其他獎助學金計畫資助之論文可獲本計畫優先資助資格。 

 
計畫內容： 

● 凡本計畫之申請人經本計畫之評審委員核准通過後，每篇論文可獲本計畫獎勵金至多

新台幣五萬元整，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會議。 
● 產學交流活動：獲獎勵之人工智慧相關研究論文之研究人員在前往國際會議發表申請

本獎勵計畫之論文前，需先行至Appier進行演講以演練欲發表之論文內容，與Appier
團隊進行討論與技術交流，希冀可為人工智慧與資訊科技的相關結合擦出更多火花。 

 
計畫預算： 

● 獎勵計畫共贊助總金額為新台幣200萬元 
 
計畫有效期： 

● 計畫於2016年2月15日生效，接受 2016 年起欲參加本計畫指定之頂尖國際人工智慧與

資訊科技相關會議發表之論文作者申請。 
● 有鑑於學生之研究論文產出歷時可長達數年，單一年度之總申請論文數量與撥發的總

獎勵金額未達計畫預算的上限(即新台幣200萬元整)時，計畫之有限期最長可延至計畫

生效日之後四年 (2020年2月14日)，直到撥發的總獎勵金額滿新台幣200萬元方結束。 
 
計畫申請辦法： 

1. 合申請本計畫資格者請至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辦公室領取「Appier與臺大資訊學

群人工智慧暨頂尖研究獎勵計畫」申請表格。 

http://tinyurl.com/csietopconf


2. 申請應備文件: 
 「Appier與臺大資訊學群人工智慧暨頂尖研究獎勵計畫」申請表 
 申請人個人履歷 
 申請人之在學證明 ［備註：如申請人之論文獲本計畫指定之國際會議接受發表

資格時已畢業，則以申請人之畢業證書為證明，但限於畢業一年內有效。］ 
 申請本計畫並已獲本計畫指定之國際會議接受發表資格之論文 
 推薦函暨論文審核單：該論文有合作指導教授者，需由指導教授推薦；若為學

生獨立完成之研究者，得由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相關專長教授推薦，並附推

薦人對論文的簡評意見。 
 申請本計畫之論文獲指定國際會議接受發表資格之通知/證明文件 

3. 填妥申請表格後，連同申請應備文件，於預定會議日期一個月前，送交或郵寄至： 
台北市110 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94號12樓 
沛星互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ppier與臺大資訊學群人工智慧暨頂尖研究獎勵計畫」小組收 

 
計畫資助說明： 

1. 通過本計畫評審之論文，其可獲本計畫資助最高達新台幣五萬元獎勵金，可用作前往

指定國際會議之交通費、會議註冊費、會議期間之生活費等用途。如有特殊情形者，

則由本計畫評審委員決定最終資助形式與金額。 
2. 交通費：至多補助以台北前往本計畫指定會議開會城市往返經濟艙機票一張。 
3. 生活費：參考行政院科技部補助標準核定，資助期間以不超過本計畫指定會議之公告

日期為準。 
4. 獲本計畫資助者必須繳交以下文件單據： 

(1)會議資料：A.會議手冊封面印影本。B.列有通過本獎勵計畫之申請者姓名與論文題

目之內頁印影本。 
(2)交通費用相關單句：A.機票票根正本。若購買電子機票者，請檢附電子機票收據正

本。B.登機證正本。C.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正本。 
5. 若同一篇論文同時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並通過審核者，須繳交以下資料： 

 (1) 受獎單位之通過補助公文。 
 (2) 受獎單位補助項目與金額說明。 

6. 申請者通過本計畫評審後，「Appier與台大資訊學群人工智慧暨頂尖研究研究獎勵計

畫」小組將於申請人欲參加之國際會議公告日期前兩週匯款至申請人。有關匯款所需

相關文件之準備，請洽本獎勵計畫小組。 
 
申請垂詢： 

● 如對本計畫之申辦有任何疑問，請透過 scholarship@appier.com 與「Appier與臺大資

訊學群人工智慧暨頂尖研究獎勵計畫」小組聯絡，並在郵件中留下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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